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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
草案 ")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第 371章 )第 7(1)條訂明，違反條例第
3(2)及 4(1)條所訂的法定禁煙規定，即屬犯罪，違例者一經循簡易程序
定罪，最高可處罰款 5,000元。該條例第 3(2)及 4(1)條分別訂明，禁止在
指明的法定禁煙區 (例如食肆及商場 )及公共交通工具 (例如公共巴士及
的士 )內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當局考慮到，儘管這些
罪行相對較為輕微，但涉及檢控違例者的工作會大量耗費政府及法院

有限的時間和資源。  
 
3.  現時，不少嚴重程度與在法定禁煙區或公共交通工具內吸煙

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相若的其他罪行／違例事項，都已透

過定額罰款制度予以處理，這包括《定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 )條例》(第
237章 )、《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 (第 240章 )，以及《定額罰款 (公
眾地方潔淨罪行 )條例》(第 570章 )的罪行／違例事項。推行定額罰款制
度來處理吸煙罪行，將會節省時間和更妥善運用政府和法院有限的資

源。屆時，執法人員將可採取更多執法行動，從而加大整體執法策略

的力度和成效。假如違例者願意繳付罰款而無須訴諸法院，法院的工

作量便可望減少。  
 
 

條例草案  

 
4.  條例草案旨在就下述事宜訂定條文：違反《吸煙 (公眾衞生 )
條例》第 7(1)條的罪行而繳付的定額罰款和定額罰款的追討，以及相關
事宜。條例草案把有關罪行的定額罰款定為 1,500元。  
 
5.  條例草案包括 3部分和一個附表。  
 
6.  第 1部訂明，條例草案一經制定，將自食物及生局局長以憲
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生效。該部亦載列條例草案內所採用各個字詞的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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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 2部詳述與定額罰款制度有關的運作機制，其中包括⎯⎯  
 

(a) 定額罰款通知書的發出和撤回，以及其再次的發出和撤
回；  

 
(b) 公職人員執行定額罰款制度的權力；  
 
(c) 向法院提出申請以追討定額罰款；及  
 
(d)  在抗辯法律責任所進行的法律程序中施加附加罰款。  
 

8.  第 3部就雜項事宜作出規定，例如  ⎯⎯  
 

(a) 訂立妨礙公職人員的罪行；  
 
(b) 賦權予食物及生局局長訂立規則和藉公告指明執法主

管當局及人員；及  
 
(c)  藉立法會決議調整定額罰款。  
 
 

法案委員會  

 
9.  在 2008年 2月 22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法案委員會研
究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由鄭家富議員出任主席，共舉行了 7次會議，
包括與政府當局舉行 6次會議，以及與團體／個別人士舉行 1次會議。
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曾向條例草案發表意見的團體／個
別人士名單載於附錄 II。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罰款水平  

 
10.  張宇人議員認為，鑒於現時法院就吸煙罪行所判處的罰款額

平均只介乎 700至 800元，當局把吸煙罪行的罰款額定為 1,500元，實屬
過高。此外，違例者可能就法律責任提出抗辯，以期法院判處較低的

罰款額，因而有違設立定額罰款制度的目的。  
 
11.  政府當局指出，罰款額應定於足夠高的水平，以收預期的阻

嚇作用，但又不致過於嚴苛。因此，當局建議把罰款額定於 1,500元的
水平，與同樣對公眾生構成影響的公眾地方潔淨罪行的罰款額看

齊。政府當局進而指出，就擬議的吸煙罪行定額罰款制度進行公眾諮

詢時，大多數市民支持把罰款額定於 1,500元。至於 1,500元的罰款水平
會否令違例者就法律責任提出抗辯，政府當局表示，若違例者採取此

行動，法院很可能會⎯⎯  
 

(a) 考慮設立定額罰款制度的立法目的，因而不太可能判處
較低罰款額，因為這做法會令個別人士可透過就法律責



 3

任提出抗辯，以規避定額罰款水平及定額罰款制度，同

時有違盡量減少耗費政府及法院資源的目的；  
 
(b) 在判處罰則時，考慮立法會就罰款水平達成的共識及立

法會所代表的民意；及  
 
(c) 考慮到條例草案載有條文，訂明若某人選擇就法律責任

提出抗辯，但沒有提出辯護理據或提出裁判官認為屬瑣

屑無聊或無理取鬧的辯護理據，則除法院可判處的任何

其他罰則及訟費外，裁判官須另處相等於該罪行的定額

罰款數額的附加罰款。此條文應足以阻嚇任何沒有辯護

理據的人就法律責任提出抗辯，以期被判處較低罰款額。 
 
定額罰款的繳付  

 

12.  部分委員建議，無力繳付吸煙罪行定額罰款的人士應獲准以

接受戒煙輔導替代繳付定額罰款。  
 
13.  政府當局指出，吸煙是昂貴的習慣。吸煙者既有足夠財力購
買香煙，便難以辯解何以無力繳付定額罰款。再者，若制度容許任何
聲稱無力繳付吸煙罪行定額罰款的人接受戒煙輔導以替代繳付罰款，

便須另設機制核實有關聲稱是否屬實。此舉將令整個定額罰款制度的

實施變得複雜，且行政費用高昂。  
 
戒煙服務  
 
14.  部分委員建議，對於屢次被罰繳付定額罰款的人士，除了繳

付定額罰款外還須接受戒煙輔導。  
 
15.  政府當局表示，不宜在《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草案》中加
入有關接受戒煙輔導的規定，以作附加懲罰，原因是吸煙本身並非罪

行，只是在法定禁煙區及公共交通工具內吸煙在才屬犯罪。再者，假

如強制規定曾多次繳付定額罰款的吸煙人士接受戒煙輔導，法例便須

說明故意拒絕服從有關規定會有何後果。此外，亦須調派執法人員逐

一調查違規個案的真相，假如拒絕服從規定的懲罰並非繳付定額罰

款，則須另耗法庭時間進行聆訊和量刑。上述種種都會令本來簡單的

定額罰款制度變得非常複雜，以致未能大量節省原本可用於對付違例

吸煙罪行的執法資源和法庭時間。此外，目前亦無任何實據顯示，強

制接受戒煙輔導或強制參加戒煙班能令無意戒煙者成功戒煙。至今亦

無任何國家以強制接受戒煙輔導作爲觸犯吸煙罪行的懲罰或推廣戒煙

的手段。雖然如此，政府當局認為應把握執行定額罰款制度的機會，

向違例吸煙者提供戒煙服務的資料。就此，當局會採取行動，在吸煙

罪行的定額罰款通知書上印上衛生署控煙辦公室 (下稱 "控煙辦 ")的戒
煙熱線，以及根據條例草案第 6(2)條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時，提供戒煙
服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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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委員認為，為協助更多吸煙者盡早戒煙，獲授權執法人員就

吸煙罪行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時，應一併派發戒煙服務的資料。政府

當局表示，會積極考慮該建議，並作出適當行政安排以傳達有關信息。 
 
17.  鄭家富議員認為，為提供更多誘因協助吸煙者戒煙，條例草

案應准許違反《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第 3(2)或 4(1)條的人，可選擇繳
付定額罰款或參加獲食物及生局局長批核的戒煙課程或戒煙班。鄭

議員表示他會就此動議一項修訂。  
 
執法人員  
 
18.   現時控煙辦的控煙督察獲賦權執行《吸煙 (公眾生 )條例》
第 7(1)條。警務人員亦可根據《警隊條例》 (第 232章 )賦予的權力採取
執法行動。根據擬議的吸煙罪行定額罰款制度，控煙辦人員將繼續擔

任擬議定額罰款制度的主要執法人員，他們獲授權在所有法定禁煙區

及公共交通工具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同樣，警務人員雖然仍以維持

治安為首要任務，但亦同樣可繼續在所有法例規定禁煙或嚴禁攜帶燃

的香煙、雪茄或煙斗的場所，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方式採取執

法行動。至於由政府管理並且遊人眾多的公共場地，政府當局建議亦

應賦權下述部門，就其管理的公共場地法定禁煙區內發生的吸煙罪

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執法部門  相關的法定禁煙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署 ") 公眾泳灘  
公眾遊樂場地  
公眾泳池  
體育館  
由康文署管理的其他公眾設施的

室內地方  
 

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 由食環署管理的公眾街市及小販

市場的室內地方  
 

房屋署 (下稱 "房署 ") 由房屋委員會／房署管理及管控

的公共屋內的法定禁煙區  
 

   
19.  條例草案第 17條訂明，條例草案一經制定，食物及生局局
長可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指明特定職級人員獲賦權執行法例。  
 
20.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採用《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條例》
的安排，在條例草案內以附表形式，指明獲賦權行使及履行條例草案

下的權力和責任的主管當局 (條例草案第 2(3)條所下的定義 )和公職人
員的名單，使立法會可進行審議。政府當局經檢討後，會就條例草案

第 17條動議一項修訂，指明在憲報刊登的公告為附屬法例，因此須經
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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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府當局表示，食環署打算授權公眾街市及小販市場的場所

管理人 (即直接負責有關場地日常管理工作的人士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現時該署共有 900名有關職員，分別隸屬於衞生督察職系、小販管
理主任職系及管工職系，或是按非公務員合約條件聘用的街市助理。

實際會獲授權的人員的職級及人數待諮詢員工後才確定。房署將授權

共 2 000名職員執行禁煙規定，包括 1 500名房屋事務主任和 500名助理
房屋事務經理及房屋事務經理。至於康文署，獲授權執行禁煙規定的

人員的職級及人數，和現時在《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條例》下
獲授權執法的人員的職級及人數相若。實際會獲授權的人員的職級及

人數待諮詢員工後才確定。  
 
22.  鄭家富認為，食環署督察亦應獲賦權就某人在食肆室內地方

正犯或已犯的吸煙罪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23.  政府當局表示，賦權食環署督察向在食肆室內地方吸煙的人

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不可行，因為食環署督察巡查持牌食肆時，

主要集中巡查處理食物的地方，而相對較少巡查招待顧客的地方。此

外，食環署督察並非駐守於持牌食肆，他們只根據有關處所的往績紀

錄及風險評級定期巡查處所，介乎每 4至 20星期一次。因此，較佳的做
法是協助場地管理人加強能力，要求吸煙者把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

斗弄熄；如該人沒有遵辦，則要求該人提供其姓名和地址，以及出示

身份證明文件，或要求該人離開禁煙區。  

 

24.  委員詢問，食環署、康文署及房署人員在其管轄的法定禁煙

區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方式就吸煙罪行採取執法行動時，會否穿

着制服。  
 
25.  政府當局表示，獲授權就吸煙罪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房

署房屋事務主任及康文署的大部分公職人員，在執行職務時不會穿

制服。不過，在執行職務時，房署房屋事務主任會佩帶部門職員證，

以證明身份，而康文署公職人員也會佩帶證章或部門委任證。這兩個

部門獲授權就公共潔淨罪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人員，在執行職務

時同樣不穿著制服，但會隨身攜帶證章或委任證。食環署打算授權予

直接負責公眾街市及小販巿場日常管理的人員，使他們可向在該等處

所干犯吸煙罪行的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視乎仍在進行的諮詢結

果，獲授權的人員在執行禁煙規定的職務時或須穿制服。  
 
查閱身份證明文件  
 
26.  條例草案第 4條訂明，任何公職人員如有理由相信某人正犯或
已犯某表列罪行，他獲賦權可要求該人提供其姓名、地址，電話號碼

及身份證明文件。  

 

27.  李柱銘議員詢問，賦權公職人員要求公眾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以供查閱的政府政策，是否已由偵察非法入境者的原來目的，擴大至

方便政府進行各項執法行動，例如發出吸煙罪行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6

28.  政府當局表示，賦權公職人員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

供查閱的政府政策並無改變，亦沒有擴大適用範圍。多年來，立法機

關藉制定不同法例，賦權相關的執法人員在不同情況下要求市民出示

身份證明文件，以達致不同目的。舉例來說，《入境條例》(第 115章 )、
《警隊條例》、《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罪行 )條例》、《吸煙 (公眾
衛生 )條例》以及其他多項條例都訂有條文，賦予執行部門權力，可為
執行有關法例而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有關規定的目的因各條

例的內容而有差異，並非源於任何政策的改變。  
 
29.   委員詢問，為何根據條例草案第 4(2)條，任何人如無合理辯解
而拒絕提供其姓名、地址聯絡電話號碼 (如有的話 )，一經定罪可處第 3
級罰款 (10,000元 )，而《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罪行 )條例》對同等罪
行則判處第 2級罰款 (5,000元 )。政府當局認為，由於條例草案旨在便利
執行《吸煙 (公眾衛生 )條例》，因此，該條文所訂的罰則與該條例第 7(2)
條一致是較為合適的安排。  
 
主管當局送達進一步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30.  條例草案第 6(2)條訂明， "凡本條適用，主管當局可向有關的
人送達一份採用訂明格式的通知書 "。委員認為，該條文的 "可 "字應改
為 "須 "，以確保執法貫徹一致。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後，政府當局會動議
所需的修訂以作更改。  
 
撤回定額罰款通知書  
 
31.  委員認為，應列明當局基於甚麼考慮因素會根據條例草案第 7
條撤回定額罰款通知書，以確保執法一致及避免濫用權力。政府當局

認為有必要保留第 7條，讓執法人員在有實際需要時，可撤回定額罰款
通知書，這包括因為違例者蓄意虛報個人資料或執法人員的技術性錯

誤而導致定額罰款通知書無效，因而有必要撤回通知書。由於無法一

一列明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政府當局們認為保留目前第 7條的寫法較
為審慎妥當。  
 
32.  委員認為，至少應在條例草案內訂明，違例者蓄意虛報個人

資料或執法人員的技術性錯誤，是撤回定額罰款通知書以便可提起法

律程序的理由。鄭家富議員建議，一再違反《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第
3(2)或 4(1)條可以是撤回定額罰款通知書以便可提起法律程序的理
由。經檢討後，政府當局認為，雖然似乎並無需要在法例內指明撤回

定額罰款通知書的理由，但當局會動議一項修訂，在條例草案第 7(4)
條訂明，如撤回定額罰款通知書，則只可在下述情況下，即撤回通知

書的理由，或其中一項理由，是該通知書包含該通知書的發給或送達

對象所提供的錯誤資料，才可就該通知書指明的表列罪行提起法律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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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將會動議的其他修訂  
 
33.  政府當局亦會⎯⎯  
 

(a) 修訂條例草案第 2(1)"表列罪行 "的定義，使定義更準確； 
 
(b) 對條例草案第 8(4)作出編輯上的修訂，使草擬方式與第

6(4)條一致；  
 
(c) 修訂條例草案第 9(3)(c)條，使該條文中英文本的意思更

清楚明確；  
 
(d) 修訂條例草案第 10(2)條，清楚訂明該條文中提述的 "合理

通知 "須給予主管當局，該主管當局是就追討定額罰款欠
款作出法院命令而發出通知書的人；一如條例草案第 8
條，該法院命令可由律政司司長委任的任何人作出；  

 
(e) 把條例草案中文本第 13(2)條 "的 2天前 "刪除，以 "不少於 2

天前 "取代，以便更準確表達該條文英文本 "not less than 2 
days"；及  

 
(f) 修訂條例草案的附表，把附表第二欄的《吸煙 (公眾生

條例》的第 3(2)條及第 4(1)條 )刪除，以該條例第 7(1)條取
代 (由於第 7(1)條訂明違反該條例第 3(2)條或 4(1)條屬犯
罪行為 )，並對該附表作出所需的相應修訂。  

 
控煙辦的人手  
 
34.  委員認為，控煙督察流失率偏高 (2006-2007年度為 16.1%及
2007-2008年度為 23.7%)，主要原因是控煙督察人手短缺，不足以應付
沉重的工作量。由 2009年 7月 1日起，法定的禁煙區範圍將擴大，更多
場所 (例如麻雀館和按摩院 )須根據《吸煙 (公眾健康 )條例》在室內實施
禁煙規定，屆時人手短缺問題難免會更趨嚴重。  
 
35.  政府當局表示，控煙督察離職的主要是因為他們找到新的工

作。為挽留控煙督察，政府當局現正研究可否盡量在公務員現有職系

中為控煙督察開設職位。考慮到政府當局需要時間制定建議及諮詢員

工，預計有關程序約需 6個月。不過，如經研究確定現有職系並不適用
於控煙督察，政府當局會考慮為控煙督察開設新的公務員職系。由於

開設新職系須徵詢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委會的意見，並得到立法

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的批准，預計整個過程會額外需

時 3至 6個月。  
 
控煙辦跟進投訴及查詢的工作流程  
 
36.  政府當局表示，控煙辦會跟進所有投訴，並巡查有關場所。

由於吸煙只是持續片刻的行為，控煙督察在接到投訴後立即到場執

法，實際上並不可行。為善用人手，並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控煙辦會

在法定禁煙區及一再出現投訴的目標黑點進行突擊巡查。控煙督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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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電話查詢中心 (下稱 "查詢中心 ")接獲有關吸煙罪行的投訴後，便會
聯絡投訴人給予初步回覆，並在有需要時詢問有關投訴的進一步資

料。調查將於 3個工作天內展開。處理投訴所需的時間會因個案的性質
而有差異，由數日至數月不等。  
 
37.  政府當局又表示，控煙辦有 85名控煙督察共分 20支隊伍負責
《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的執法工作。在周末、公眾假期及平日的辦公
時間以後，控煙辦會視乎運作需要派遣 2隊至 6隊督察執勤。  
 
控煙辦投訴及諮詢熱線的運作和人手  
 
38.  委員察悉，政府的查詢中心已由 2007年 2月 1日起，接聽控煙
辦熱線的來電。在初期，服務時間為每天上午 9時至晚上 10時，而晚上
10時至翌晨 9時的來電則轉駁至留言信箱。自 2007年 10月起，查詢中心
提供 24小時接聽服務。現時，由上午 9時至晚上 10時平均有 12名客戶服
務主任接聽控煙辦熱線的來電，晚上 10時後則有 4名客戶服務主任當
值。電話查詢中心的服務指標是 80%的來電會於 12秒內獲得接聽。如來
電未能即時由客戶服務主任接聽，系統便會安排輪候待接，來電者亦

可選擇留言，查詢中心會在 3個小時內回覆留言者的電話，並會在接獲
電話投訴後隨即把投訴轉介至投訴地區的負責控煙督察處理。控煙辦

其後會安排突擊巡查，跟進有關投訴。   
 
39.  鄭家富議員建議，控煙辦應自行接聽熱線，以便可以把涉及

康文署、食環署及房署所管轄的法定禁煙場地的吸煙投訴，即時轉介

至這些部門，以便迅速採取行動。  
 
40.  政府當局表示，查詢中心現時在接聽電話後可即時把投訴轉

介。當局現正研究以下安排是否可行：投訴所涉及的場地如由康文署、

食環署及房署職員管理，查詢中心在接獲電話投訴後隨即把投訴轉介

相關部門的場地管理人及控煙辦，而非只把投訴轉介控煙辦。  
 
41.  政府當局進而表示，控煙辦繼續使用查詢中心的服務以處理

控煙辦的熱線，有多項優點。查詢中心設有最新的電話及資訊科技支

援系統，並擁有一支受過充足訓練的員工團隊，具備有效處理電話投

訴的知識。根據過往經驗，查詢中心處理致電控煙辦熱線的投訴電話，

比控煙辦自行接聽電話更有效率及更具成本效益。截至 2008年 4月，查
詢中心已收到超過 28 000個致電控煙辦熱線的電話，當中約有 80%的查
詢在首次來電已獲得解決。此外，查詢中心亦順利把投訴轉交控煙督

察採取跟進行動。由於查詢中心設有一支客戶服務主任團隊專責處理

電話投訴，因此可騰出更多控煙辦人員執行與控煙相關的職務。控煙

辦將繼續與查詢中心緊密合作，  監察服務表現水平，並在證明有需要
時，研究增加指定處理控煙辦熱線的客戶服務主任人數。  
 
42.  因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同意由食物及生局局長

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作出承諾，在證明有需要時，會探討增加

指定客戶服務主任人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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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43.   政府當局擬動議、並獲法案委員會通過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 (下稱 "修正案 )載於附錄 III。   
 
44.   鄭家富議員擬動議的修正案擬稿 (只備中文本 )載於附錄 IV。  
 
 
政府當局的承諾  

 

45.  政府當局承諾，食物及生局局長會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

論致辭時表明，在證明有需要時，政府當局會探討增加指定客戶服務

主任人數的方案  (請參閱上文第 42段 )。  

 

 
恢復二讀辯論  

 
46.  法案委員會支持在 2008年 7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
案的二讀辯論。  

 
 
徵詢意見  

 
47.   謹請議員察悉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6月 12日  



附錄  I  
 

《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鄭家富議員  
 
 

委員  
 
 

李柱銘議員 , SC, JP 
張宇人議員 , SBS,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方剛議員 , JP 
李國英議員 , MH, JP 
李國麟議員 , JP 
梁家傑議員 , SC 
梁國雄議員  
郭家麒議員  
黃定光議員 , BBS 
 
 
(合共: 11位議員) 

  
 

秘書  
 
 

蘇美利小姐  

法律顧問  
 
 

盧詠儀小姐  

日期  2008年 4月 11日  
 



 

附錄 II 
 

 
《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草案》委員會  

 
 
A. 曾向法案委員會口頭申述意見的團體及個別人士  
 

1. 亞洲反吸煙諮詢所  
 
2. 北京會  
 
3. 飲食娛樂禁煙條例關注組  
 
4. 爭氣行動  
 
5. 新花都夜總會  
 
6. 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  
 
7. 娛樂界權益關注組  
 
8. 香港酒吧及卡拉OK業權益促進組  
 
9.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10. 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職工權益工會  
 
11. 香港麻雀娛樂公司  
 
12. 香港衞生督察會  
 
13. 皇雀會 (桌球 ) 
 
14.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  
 
15.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16. 港九舞廳夜總會聯合總商會  
 
17. 麥國風先生  
 
 

B. 只提交意見書的團體  
 

1. 政府文化事務職系大聯盟  
 
2. 香港內科醫學院   
 
3. 香港煙草業聯會  
 
4. 香港大學社會醫學系公共生學院控煙研究及政策組  
 
5. 民主黨  



附錄 III
 

 

 

 

 

 

 

 

 

 

 

 

 

 

 

 

《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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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刪去“表列罪行”的定義而代以  —  

 

   ““表列罪行” (scheduled offence)指附表第 2 欄指明

的《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第 371 章 )的條文所

訂明的罪行；”。  

 

6(2) 刪去“可”而代以“須”。  

 

6(3) 刪去該款而代以  —  

 

   “ (3) 凡  —  

 

 (a) 第 (1)(a)款適用，主管當局須在自根據第

3(1)條發出的通知書的日期起計的 6 個月

內，根據第 (2)款送達通知書；及  

 

 (b) 第 (1)(b)款適用，主管當局須在自有關的

人拒絕接受有關通知書的日期起計的 6 個

月內，根據第 (2)款送達通知書。”。  

 

7(4) 刪去該款而代以  —  

 

   “ (4) 如第 3(1)或 6(2)條所指的通知書根據本

條被撤回，則只可在下述情況下，就該通知書指明的表

列罪行提起法律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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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撤回該通知書的理由，或其中一項理由，

是該通知書包含錯誤資料；及  

 

 (b) 該錯誤資料，是由該通知書的發給或送達

對象所提供的。”。  

 

8(4) (a) 在英文文本中，刪除“ The”而代以“ A”。  

 

 (b) 在中文文本中，在“通知書”之後加入逗號。  

 

9(3) 刪去 (c)段而代以—  

 

  “ (c) 該證明書指明的地址，在該證明書內就該地址指

明的日期，是該人的地址。”。  

 

10(2) 刪去在“主管當局”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 (2) 凡有關命令是就某第 6(2)條所指的通知

書作出的，根據第 (1)款提出申請的人，須就該申請向

送達該通知書的”。  

 

13(2)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的 2 天前”而代以“不少於 2 天前”。

 

17(1) 刪去“公告”而代以“在憲報刊登的公告而”。  

 

17(2) 刪去“須在憲報刊登”而代以“是附屬法例”。  

 

附表  (a) 在第 1 項中  —  

 

  (i) 在第 2 欄中，刪去“ 3(2)”而代以“ 7(1)”；

 

  (ii) 在第 3 欄中，在“區域內”之後加入“或在公

共交通工具內”。  

 

 (b) 刪去第 2 項。  

 

 



《 2008 年定額罰款（吸煙罪行）條例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刪去“表列罪行”而代以 –  

 
““表列罪行” (scheduled offence)指附表 1第 3

欄描述的、在該附表第 2欄內與該描述相
對之處指明的《吸煙（公眾衛生）條例》

（第 371章）的條文訂明的罪行；”。 
 

 刪去 “定額罰款”而代以 – 
 

““定額罰款”(fixed penalty)就某表列罪行而
言，指在附表 1第 4欄內與該罪行相對之
處列明的定額罰款。”。 

 
 刪去 第 2(2)條而代以 – 

 
“(2) 附表 1第 3欄的描述示明在該附表第 2欄

內與該描述相對之處指明的條文所訂的

罪行的一般性質，但僅此方便參考之

用。”。 
 

 加入 –  
 

“ “ 指 明 戒 煙 輔 導  (designated smoking 
cessation counseling)” 指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指定的公共戒煙輔

導服務。”。 
 

  
3  刪去第 3(1)條而代以 –  

 
“(1)任何公職人員如有理由相信某人正犯或已

犯某表列罪行，可根據該人的意願，-  

附錄 IV
Appendix IV



(a) 發給該人一份採用訂明格式的通知
書，讓該人有機會在自發出該通知書的

日期起計的 21 天內，藉著繳付該罪行
的定額罰款，解除他可能因犯該罪行而

被定罪的法律責任；或 
(b) 發給該人一份採用訂明格式的通知
書，讓該人有機會 -  
(i) 在自發出該通知書的日期起計的 21
天內，按通知書指示前往戒煙輔導場所

報到；及 
(ii) 按該戒煙輔導場所主管所指定的輔
導員的指示完成輔導；及 
(iii) 在完成輔導後向戒煙輔導支付費
用， 
以解除他可能因犯該罪行而被定罪的

法律責任。”。 
 

 刪去第 3(3)條而代以 – 
 

“ (3) 在不抵觸第 7條的規定下，--  
(a) 如某人接獲第 (1)(a)款所指的通知
書，而他已在該款提述的限期內，悉

數繳付該通知書所示的定額罰款，則

不得就該通知書指明的表列罪行而檢

控該人或將他定罪； 
(b) 如某人接獲第 (1)(b)款所指的通知
書， –  

(i) 而他已在該款提述的限期內，按通
知書指示前往戒煙輔導場所報到；

及 
(ii) 按該戒煙輔導場所主管所指定的輔
導員的指示完成輔導；及 

(iii) 在完成輔導後向戒煙輔導支付費
用， 

則不得就該通知書指明的表列罪行而

檢控該人或將他定罪。”。 
 

新條文 加入 –  



 
“ 3A 戒煙輔導的費用 

(1)  第3(1)(b) 條的戒煙輔導須按照附表 2
收費。 

 
(2) 在根據第(1)款的規限下，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或他藉公告指明的戒煙輔導主

管可釐訂 – 
(a) 戒煙輔導的費用；及 
(b) 普遍地或具體地指明就戒煙輔導的
費用，可在什麼情況下由什麼人全

部或局部減低或省免。 
 

(3) 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或他藉公告指明
的戒煙輔導主管已根據第(2)款釐訂費
用，須在可行範圍內盡速，將所訂費用

在憲報公布。”。 
 

新條文 加入 –  
 

“3B 戒煙輔導場所主管的責任 
若獲發給第 3(1)(b)條所指的通知書的人，沒
有 — 
(1) 在該條提述的限期內，按通知書指示

前往戒煙輔導場所報到；或 
(2) 沒有按該戒煙輔導場所主管所指定

的輔導員的指示完成輔導；或 
(3) 沒有在完成輔導後向戒煙輔導支付

費用， 
戒煙輔導場所的主管須在該人沒有遵守第

(1)款或(2)款或(3)款的指示的 10日內，以一
份訂明格式的通知書，通知主管當局。”。

 
6  刪去第 6(1)(a)條而代以 –  

 
“(a) 獲發給第 3(1) 條所指通知書的人，-- 

(i) 沒有在該條提述的限期內，繳付

該通知書指明的表列罪行的定



額罰款；或 
(ii) 沒有在該條提述的限期內，按通

知書指示前往戒煙輔導場所報

到；或 
(iii) 沒有按該戒煙輔導場所主管所

指定的輔導員的指示完成輔

導；或 
(iv) 沒有在完成輔導後向戒煙輔導

支付費用；或”。 
 

新條文 加入 –  
 

“18(A) 戒煙輔導的收費的調整 
 立法會可藉決議更改任何表列 2 的戒煙輔

導的收費。”。 
 

附表 刪去附表而代以 – 
 

“附表 1 
 

表列罪行 
 

（第 2條）

項目 《吸煙（公眾衛

生）條例》的 
條文 

 

 
描述 

定額罰款 

1. 第 3(2)條 
 

在指定為禁止吸煙區的區域內吸煙 $1,500 

2. 第 4(1)條 在公共交通工具內吸煙 $1,500”。 
    
新條文 加入附表 2 

 
          “附表 2 

 

 
（第 3(A)條）

 
戒煙輔導收費  不高於$1,500”。 

 
 


